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07 年度第 3 次空間規劃小組會議」 

暨「107 年度第 6次校園景觀規劃小組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7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貳、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 4樓第 1會議室 

參、 主持人：陳校長志誠                             紀錄:賴秀貞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有關「音樂系大樓至大漢樓間景觀環境改善案」，建築師將依上次會議結

論修正規劃設計。 

陸、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營繕組 

案由：確認文創園區「書畫藝術學系工作室搬遷暨整修工程」之建築物 AC道

路側及騎樓側外牆是否開窗及室內空間天頂型式，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增加室內空氣對流，原設計規劃於 AC道路側及騎樓側外牆各新設

5樘窗戶，惟考慮 AC道路側建物外牆整體風貌，是否僅於騎樓側外

牆新設 5樘窗戶。 

二、 為兼顧展場及教學空間需求，本案天花板經評估有以下三方案： 

(一)方案一：為原設計規劃方案。既有廢棄之風管保留，室內空間施作輕

鋼架型天花板，總工程預算預估約為 278 萬元 (附圖一)。 

(二)方案二：既有廢棄之風管全部拆除運棄，建物原 RC屋頂版範圍(教學

區)施作輕鋼架型天花板，原斜屋頂挑高空間(展場區)不另

做天花板，總工程預算預估約為 317 萬元 (附圖二)。 

(三)方案三：既有廢棄之風管全部拆除運棄，建物原 RC屋頂版(教學區)

予以修補及噴漆，原斜屋頂挑高空間(展場區)不另做天花

板，總工程預算預估約為 284 萬元 (附圖三)。 

決議： 

一、 於騎樓側外牆新設 5樘窗戶。 

二、 天花板部分採方案二：既有廢棄之風管全部拆除運棄，建物原 RC屋

頂版範圍(教學區)施作輕鋼架型天花板，原斜屋頂挑高空間(展場區)

不另做天花板，總工程預算預估約為 317 萬元 。 

三、 隔間採透明、穿透性的方向規劃。 

 



提案二                                        提案單位：營繕組 

案由：有關本校「校門口大門外牆整修」設計規劃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 107 年 9月 26 日本校 107 年度第 5次校園景觀規劃小組會議決

議：目前的設計規劃先暫停並保留，俟提空間規劃小組會議討論決

定，本案是繼續推動或暫緩。 

二、 為凝聚全校共識及考量校園整體規劃，建議本案先暫緩俟有共識方案

後再提出。 

決議：本設計規劃案終止，後續仍持續研議推動校門口整修計劃。 

 

 

提案三                                              

案由：有關本校「行政大樓一樓空間規劃調整」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 107 年 4月 19 日「107 年度第 2次空間規劃小組會議」暨「107 年

度第 3次校園景觀規劃小組會議」決議：行政大樓 1樓原學生生涯發

展中心空間由生活事務與保健組擴充床位用、原課外活動指導組及貴

賓室空間由國際處遷入、原學務長室暫不分配。 

二、 經邀集各相關單位於 107 年 10 月 12 日召開「本校行政大樓一樓空間

規劃協調會議」討論後，提出修正方案：行政大樓 1樓原課指組空間

由生保組遷入後，軍輔組與生保組空間再由學務處統籌調整配置;原

學務長室、學生生涯中心及生保組空間由國際處遷入、貴賓室改為貴

賓會議室形式由國際處規劃管理;原學務處儲藏室改為文書組檔案

室。本修正方案優點為學務處在同一側可整體考量規劃空間在業務上

也可互相支援。 

 

決議：照修正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有關本校「北側回收校舍（大觀路 35 巷 7弄 10 號、12 號、14 號）空

間規劃」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此 3間回收校舍原由書畫系借用，面積分別為 10號 129.04 平米、12



號 65.85 平米及 14 號 85.74 平米。 

二、 依 107 年 6月 11 日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次校園整體規劃委員會議決

議，本區規劃為藝術創意聚落，以展覽空間、藝術論壇、景觀花園、

實驗小劇場及學人工坊五大發展方向，建議此 3間回收校舍統一由藝

博館整體規劃使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事務組 

案由：有關本校「增設汽車出口及新闢舊網球場為 D區停車場」規劃案，提

請討論。 

說明：應新北市城鄉局之「臺藝大周邊環境改造規劃設計案」將拆除臺藝表

演廳旁圍牆，及教研大樓前美化景觀造成減少校本部停車位，擬提出

替代方案及增設汽車出口。 

一、 本校為配合新北市大觀路 1段拓寬政策，目前臺藝表演廳沿線圍牆將

配合規劃拆除，圍牆邊停車位將取消計 32個，並遷移 UBIKE 設置區

至人行陸橋邊；另教研大樓前美化景觀將改植落羽松並取消 6個停車

位。 

二、 為配合前揭規劃，因目前校內空間緊迫，擬以舊網球場改為「D區停

車場」為替代方案預計可規劃 20個停車位，並恢復停車管理系統中

原已停用之「B區停車場」，以節省重新建置程式費用。入口由大觀

路 1段 29 巷適當位置。 

三、 目前規劃九單前公園用地為本校停車場，預估可規劃 10個停車位，

及正在協調公園旁本校收回 39巷 2號現由眷舍住戶使用停車場（可

規劃為 30個停車位），未來將納入本校之停車場使用。  

四、 為利於停車位週轉，擬規劃增加汽車出入口於現 UBIKE 設置地點、九

單藝術空間前、原書畫園區出口，以連接「D區停車場」，說明優缺

點如下： 

（一）出口一：增加汽車出入口於現 UBIKE 設置地點旁。（UBIKE 替代地點

已規劃為陸橋旁） 

優點： 

1、可作為校門口替代出口增加便利性，減輕重要活動時校門口車

流疏散壓力。 

2、可直接由視傳系旁直線出口，順暢車行方向，兩端出口均容易



連接 D區停車場。 

缺點：大觀路 1段於本區為弧形車速較快，出口處交通號誌為閃光

黃燈需按鈕變為紅綠燈，出口左側有路樹、陸橋，視線較差易

生意外，需洽新北市改善周邊交通環境。 

 

（二）出口二：校北側之九單藝術空間前 

優點： 

1、 可作為校門口替代出口增加便利性。 

2、容易連接 D區停車場。 

3、移置臨停車輛出口裝置（收幣機），可有效減輕於重要活動時校

門口車流疏散壓力（目前設置於後門之收幣機使用率較低）。 

4、由 41 巷出入視線較好較安全，41巷出大觀路 1段處路型較平整

視野較佳。 

缺點： 

1、大觀路 1段 41 巷出口需請交通局調整號誌以利轉進 41巷。 

2、 於校地完全收回前有與現北側住戶車輛進出交織情形。 

3、 41 巷出口處如需改善需先與現住戶溝通。 

 

（三）出口三：原書畫園區出大觀路 1段 29 巷之出口改設為後門。 

優點： 

1、 未來新學生宿舍施工可部分替代後門出口供汽車出入。 

2、 人車分流，車輛不再進入學生宿舍區，提高住宿學生及步行人

員之安全性。 

3、 該門口較寬容易設置。 

4、 符合同仁由大觀路 1段 29 巷端後門進出之行車習慣。 

成本： 

1、停車動線改為由圖書館後方到古蹟系窯廠前左轉下坡，且需改

善坡道路面品質、流暢動線，增加夜間照明及雙向警示設備以

維護汽車交會時安全。 

2、 現有圍牆方改善完畢需再配合汽車行進坡道需求調整。 

3、 房舍使用者應另闢行人動線以維護安全。 

配套措施： 

1、 原影音大樓旁之管制桿改移至大漢樓後方，舊有柵欄鐵門等均

拆除淨空以美化景觀。 



2、停車位計數器改單獨計算影音大樓周邊車位，並遷移至門口預

先告知是否仍有停車位，以利同仁判斷是否改由新設出入口進

入，改停校本部其他停車位。 

3、 餐廳廠商給予迴轉卸貨區，並發給餐廳感應卡協助進出，以減

輕目前後門保全配合餐廳廠商送貨開門之負擔。 

4、 原加裝之臨停收幣機因使用率低，改移置九單藝術空間前，較

符合臨時停車離場動線。 

決議：由總務處事務組全權規劃處理。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事務組                                         

案由：有關本校「增設校北側臨時汽車停車場」規劃案，提請討論。 

說明：九單藝術空間前小公園及民宅停車場改闢為臨時停車場案。 

一、 公園（綠色區域）保留原有樹木，剩餘空間預計可闢建 10 個臨時停

車位。 

二、 現有民宅停車場（紅色區域）雖與原屋主和解，但現況停車者為尚未

收回之住戶，配合大觀路拓寬計畫須拆除臨路 8個停車位，因現況屋

況破落不堪，為期校園整體利用及維持與現住戶訴訟結束前之互不干

預之和睦關係，擬與公園一併闢建為臨時停車場（預估約 28-30 個停

車位）後，以比照本校教職員工生申請收費方式及標準，提供現有停

車者繼續停車至訴訟結束。 
三、 訴訟結束後，所闢建之臨時停車場仍可提供本校停車周轉使用。 

 

決議：照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16 時 









 

附圖四 






